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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 稿 
 

Registration of lift maintenance workers 
 
 

# (1) 王 國 興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 ( 第 5 8 3 章 ) 即 將 生 效 ， 於

條 例 生 效 後 ， 電 梯 技 工 需 要 按 該 條 例 附 表 1 指 定 工

種 ， 註 冊 為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或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 臨 時 ) ，
才 可 進 入 建 造 工 地 工 作 。 然 而 ， 按 附 表 1 規 定 ， 只

有 符 合 《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 安 全 ) 條 例 》 ( 第 3 2 7 章 )
第 2 9 A 條 所 指 的 合 資 格 自 動 電 梯 工 人 和 升 降 機 工

人 ， 才 可 註 冊 。 也 就 是 說 只 有 受 僱 於 政 府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的 電 梯 技 工 ， 才 可 按 條 例 註 冊 為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或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 臨 時 )。 然 而 ， 現 時 約 有

3  0 0 0 名 電 梯 技 工 ， 不 是 直 接 受 顧 於 政 註 冊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 他 們 縱 使 年 資 超 過 1 0 年 ， 也 只 能 註 冊 普

通 工 人 ， 並 在 監 督 下 才 能 於 地 盤 工 作 ， 部 分 電 梯

技 工 被 更 迫 轉 行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當 局 會 否 修 訂 《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 安 全 ) 條

例 》 ， 讓 所 有 合 符 資 格 的 電 梯 技 工 均 可 註

冊 為 合 資 格 自 動 電 梯 工 人 和 升 降 機 工 人 ；

及  
 
( 二 )  當 局 會 否 修 訂 《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 ，

讓 電 梯 技 工 可 以 以 年 資 或 其 他 認 可 證 書 等

方 法 ， 申 請 註 冊 為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或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 臨 時 ) ？  
 
 
 
 

 



初 稿 
 

Maintenance of a sandy beach on Lantau 
 
 

# (2) 張 學 明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 ， 大 嶼 山 長 沙 海 灘 大 量 海 沙 被 大 浪 捲 走 ， 令

海 灘 瀕 臨 消 失 危 機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當 局 是 否 知 悉 長 沙 海 灘 海 沙 出 現 嚴 重 流 失

情 況 ； 若 知 悉 ， 這 是 否 屬 異 常 現 象 ， 原 因

為 何 ； 若 否 ， 當 局 會 否 進 行 調 查 ；  
 
( 二 )  若 證 實 長 沙 海 灘 海 沙 嚴 重 流 失 問 題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補 救 ， 涉 及 預 計 需 要 多 少 費 用 ；

及  
 
( 三 )  政 府 計 劃 在 大 嶼 山 引 入 五 星 級 水 療 度 假 村

的 計 劃 ， 有 否 受 長 沙 海 灘 海 沙 流 失 問 題 而

影 響 或 擱 置 ？  
 
 
 

 



初 稿 
 

Rollout of digital broadcasting 
 
 

# (3) 曾 鈺 成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政 府 曾 表 示 如 內 地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仍 未 公 布 國 家 數

碼 地 面 廣 播 制 式 ， 本 港 兩 間 電 視 台 屆 時 便 會 採 用

歐 洲 的 D V B - T 制 式 作 數 碼 廣 播 。 另 外 ， 兩 間 電 視

台 亦 須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向 政 府 遞 交 使 用 數 碼 地 面 廣

播 制 式 的 建 議 書 ， 以 及 在 2 0 0 7 年 年 底 前 提 供 數 碼

廣 播 。 內 地 在 今 年 8 月 底 已 公 佈 了 國 家 數 碼 地 面

廣 播 制 式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政 府 是 否 會 建 議 兩 間 電 視 臺 採 用 國 家 的 標

準 制 式 ， 還 是 堅 持 原 來 的 建 議 ， 採 用 歐 洲

的 D V B - T 制 式 ；  
 
( 二 )  據 報 章 報 道 ， 兩 間 電 視 臺 傾 向 採 用 國 家 的

標 準 制 式，並 已 開 始 與 內 地 合 作 進 行 測 試 ﹐

但 由 於 測 試 可 能 長 達 4 至 6 個 月 ， 即 未 必

能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就 測 試 得 出 結 論 。 就 此 ，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延 遲 建 議 書 的 遞 交 期 限 ； 及  
 
( 三 )  根 據 上 述 發 展 ， 數 碼 廣 播 服 務 能 否 如 期 推

出 ； 若 否 ， 需 作 何 調 整 ？  
 
 
 

 
 



初 稿 
 

Trimming of trees 
 
 

# (4) 蔡 素 玉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近 日 據 報 本 港 多 處 地 方 發 現 樹 木 被 不 適 當 地 修

剪 ， 引 致 樹 木 健 康 被 嚴 重 損 害 、 長 遠 會 導 致 樹 木

壞 死 的 事 件 。 就 目 前 香 港 樹 木 護 理 的 情 況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香 港 政 府 有 沒 有 一 套 護 理 及 修 剪 樹 木 的 準

則 或 指 引 ， 以 規 範 業 界 奉 行 良 好 的 執 業 守

則，以 確 保 樹 木 受 到 適 當 的 護 理；若 沒 有 ，

請 問 原 因 是 甚 麼 ， 及 會 否 考 慮 草 擬 ；  
 
( 二 )  政 府 採 取 過 甚 麼 措 施 以 提 升 修 剪 樹 木 從 業

員 的 護 樹 知 識 及 正 確 修 樹 的 技 巧 ； 及  
 
( 三 )  政 府 自 過 去 一 年 裡 ， 就 教 育 住 客 ／ 業 主 組

織 ／ 互 助 委 員 會 護 理 樹 木 知 識 方 面 ， 採 取

過 甚 麼 措 施 ， 而 投 放 在 這 方 面 的 費 用 的 總

開 支 又 是 多 少 ？  
 
 
 
 



初 稿 
 

Ending Exclusion Project implemented by SWD 
 
 

# (5) 張 超 雄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近 日 社 會 福 利 署 透 過 傳 媒 公 布 ， 自 今 年 6 月 中 展

開 “ 欣 曉 計 劃 ” ， 推 動 子 女 年 齡 達 1 2 至 1 4 歲 的

單 親 家 長 搵 工 ， 融 入 社 會 。 迄 8 月 已 有 5  1 0 0 多 人

參 加，但 亦 有 2  0 0 0 多 人 在 無 合 理 解 釋 下 拒 絕 回 應

這 項 強 制 性 就 業 援 助 試 驗 計 劃 ， 社 署 將 每 月 從 他

們 的 綜 援 金 中 扣 減 2 0 0 元 作 懲 處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拒 絕 參 加 強 制 性 就 業 援 助 試 驗 計 劃 會 不 會

了 解 原 因 ； 會 ， 請 說 明 ； 不 會 ， 為 何 不 會 ； 
 
( 二 )  了 解 之 後 ， 有 甚 麽 跟 進 ／ 進 一 步 支 援 ， 幫

助 她 ／ 他 們 解 決 困 難 ， 令 單 親 可 以 參 與

“ 欣 曉 計 劃 ” ； 及  
 
( 三 )  這 2  0 0 0 多 人 的 背 景 如 何 ； 如 家 長 年 齡 ；

家 庭 成 員 多 少；子 女 人 數；及 “ 欣 曉 計 劃 ”

的 評 估 機 制 ； 條 件 ？  
 
 
 
 



初 稿 
 

Transporting large goods 
 
 

# (6) 何 鍾 泰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在 本 港 道 路 駕 車 時 ， 不 時 會 遇 到 重 型 貨 車 載 運 一

些 體 積 不 規 則 的 貨 物 ， 例 如 ， 一 些 比 車 斗 更 長 的

鐵 枝 或 竹 枝 ， 要 斜 放 在 車 斗 上 ， 又 或 者 運 送 工 程

機 械 ， 險 象 環 生 ， 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構 成 危 險 ，

特 別 是 在 傾 斜 的 路 段 。 事 實 上 ， 類 似 的 意 外 也 曾

經 發 生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兩 年 ， 有 多 少 由 此 引 致 的 道 路 事 故 及

所 涉 及 的 人 命 傷 亡 ；  
 
( 二 )  對 這 樣 的 載 運 方 式 有 否 作 出 規 管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及  
 
( 三 )  對 於 一 些 體 積 不 規 則 的 重 型 貨 物 ， 可 否 規

定 使 用 一 些 合 適 的 貨 車 載 運 ， 而 不 是 以 臨

時 的 方 法 固 定 貨 物 ， 以 減 低 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危 險 ？  
 
 
 

 



初 稿 
 

District and rural minor works 
 
 

# (7) 劉 皇 發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目 前 擬 進 行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 鄉 郊 小 工 程

( 包 括 歷 年 來 累 積 已 計 劃 進 行 但 仍 未 能 施

工 的 工 程 項 目 ) ， 按 區 議 會 劃 分 的 名 單 ；  
 
( 二 )  在 擬 進 行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 鄉 郊 小 工 程 當

中 ， 有 多 少 宗 涉 及 收 地 ；  
 
( 三 )  在  擬 進 行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 鄉 郊 小 工 程 當

中 ， 分 別 有 多 少 宗 無 法 取 得 業 主 同 意 書 或

遭 業 主 撤 回 較 早 前 作 出 的 同 意 書 ； 及  
 
( 四 )  在 擬 進 行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 鄉 郊 小 工 程 當

中 ， 根 據 何 理 據 決 定 收 地 與 否 ？  
 
 
 

 



初 稿 
 

Outbreak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 (8) 陳 婉 嫻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感 染 社 區 性 抗 藥 性 金 黃 葡 萄 球 菌 的 個 案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截 至 現 時 為 止 ， 去 年 度 及 本 年 度 接 獲 的 感

染 社 區 性 抗 藥 性 金 黃 葡 萄 球 菌 個 案 的 數 字

分 別 為 何 ； 請 詳 列 這 兩 年 每 月 接 獲 的 個 案

數 字 ；  
 
( 二 )  就 接 獲 的 感 染 個 案 ， 當 局 是 否 清 楚 查 悉 患

者 的 感 染 源 頭 ； 當 中 有 多 少 是 在 院 舍 或 醫

院 以 外 感 染；請 詳 列 每 宗 個 案 的 感 染 源 頭； 
 
( 三 )  當 局 會 否 將 社 區 性 抗 藥 性 金 黃 葡 萄 球 菌 列

入 強 制 呈 報 名 單 ； 如 會 ， 時 間 表 為 何 ； 如

不 會 ， 原 因 為 何 ； 及  
 
( 四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 預 防 這 種 致 命 性 的 病 菌 在

社 區 爆 發 ？  
 
 

 



初 稿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 (9) 張 文 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根 據 教 育 統 籌 局 定 義 ， “ 少 數 族 裔 兒 童 ” 一 般 指

在 本 港 居 住 的 “ 南 亞 裔 ” ( 即 以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

尼 泊 爾 等 族 裔 為 主 ) 兒 童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0 6 ／ 0 7 學 年 ， 全 港 有 多 少 “ 少 數 族 裔 兒

童 ” 正 在 就 學 ； 當 中 有 多 少 是 小 學 生 ， 有

多 少 是 中 學 生 ； 及  
 
( 二 )  全 港 有 多 少 間 中 學 和 小 學 ， 有 收 取 “ 少 數

族 裔 兒 童 ” ； 請 按 分 區 分 別 列 出 該 些 學 校

的 名 單 及 其 收 取 “ 少 數 族 裔 兒 童 ” 的 數

量 ？  
 
 

 



初 稿 
 

應 付 狂 犬 病 爆 發 的 情 況  

 
 

# (10) Hon Margaret NG (Written reply)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mass culling of dogs, whether vaccinated 
against rabies or not, in various Mainland provinces in response to 
recent reported rabies outbreak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in the event of a case of rabies in Hong Kong, what will be 

the government contingency plan in response, with regard 
to dogs, cats, and wild animals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specifically, does it involve any level of culling or 
destroying animals; and 

 
(b) in the event of any cull, an Hong Kong owners of dogs 

(and other pets) with up to date certified rabies 
vaccinations be sure that these vaccinations will be 
recognized, and their pets spared? 

 
 

 
 

 



初 稿 
 

Handling of an old train compartment 
 
 

# (11) 陳 智 思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報 載 ， 一 輛 有 近 百 年 歷 史 的 古 董 火 車 車 卡 ， 原 獲

安 排 於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作 展 出 之 用 ， 但 後 來 卻 被

放 置 於 茶 果 嶺 空 地 的 露 天 位 置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這 輛 古 董 火 車 車 卡 會 怎 樣 處 置 ；  
 
( 二 )  對 於 處 理 體 積 較 大 的 文 物 時 ， 政 府 有 否 特

別 指 引 ， 以 免 體 積 較 大 的 文 物 被 放 置 於 露

天 位 置 ， 缺 乏 打 理 ；  
 
( 三 )  當 發 現 獲 捐 贈 文 物 不 合 用 時 ， 會 怎 樣 處 理

這 些 文 物 ； 及  
 
( 四 )  會 否 考 慮 設 立 介 紹 香 港 公 共 交 通 歷 史 的 交

通 博 物 館 ？  
 
 
 

 



初 稿 
 

Sale practice of paid television companies 
 
 

# (12) 譚 香 文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本 人 接 獲 投 訴 ， 指 有 收 費 電 視 公 司 的 推 銷 人 員 ，

藉 詞 維 修 有 關 的 設 施 進 入 住 宅 樓 宇 後 到 各 單 位 進

行 推 銷 ，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有 關 當 局 共 接 獲 多 少 宗 關 於 以

不 良 或 滋 擾 性 的 手 法 推 銷 收 費 電 視 服 務 的

投 訴 ， 以 及 跟 進 這 些 投 訴 的 結 果 ；  
 
( 二 )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透 過 立 法 ， 遏 止 這 種 滋 擾 性

的 推 銷 手 法 ； 若 會 ， 考 慮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 三 )  政 府 會 否 要 求 有 關 公 司 嚴 格 監 管 屬 下 員 工

推 銷 時 採 用 的 手 法 ？  
 
 

 

 



初 稿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vessels 
 
 

# (13) 涂 謹 申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最 近 有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 鄰 近 葵 涌 貨 櫃 碼 頭 的 西 九

龍 海 灣 ， 部 分 日 子 二 氧 化 硫 濃 度 異 常 偏 高 ， 源 頭

懷 疑 來 自 貨 船 使 用 高 硫 柴 油 排 放 的 黑 煙 。 就 此 ，

政 府 於 本 年 2 月 2 7 日 立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會 向 議 員 簡

介 3 條 擬 根 據《 商 船 ( 防 止 及 控 制 污 染 ) 條 例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 以 落 實 相 關 防 污 公 約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政 府 曾 否 作 出 研 究 ， 了 解 貨 櫃 碼 頭 及 貨 船

對 空 氣 污 染 的 影 響 ； 若 有 的 話 ， 能 否 交 代

有 關 研 究 對 本 港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的 影 響 ；  
 
( 二 )  針 對 商 船 對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問 題 ， 政 府 預 計

最 快 可 於 何 時 將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出 審 議 ；  
 
( 三 )  在 條 例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前 ， 政 府 會 否 以 行 政

手 段 減 輕 商 船 對 海 港 及 空 氣 的 污 染 ； 例

如 ， 會 否 考 慮 訂 立 法 例 ， 要 求 商 船 使 用 較

潔 淨 燃 油 ， 否 則 徵 收 較 高 停 泊 費 ； 及  
 
( 四 )  現 時 的 路 邊 空 氣 監 測 系 統 主 要 設 在 行 人 眾

多 的 內 街 ， 同 時 海 港 沿 岸 受 屏 風 式 建 築 影

響 ， 是 否 能 全 面 反 映 海 港 的 上 空 污 染 指

數 ； 若 否 ， 政 府 會 有 何 措 施 以 監 測 海 港 上

空 污 染 指 數 ？  
 

 



初 稿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private companies 
 
 

# (14) 黃 定 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本 人 接 獲 投 訴 ， 投 訴 人 指 其 幾 年 前 曾 參 與 由 建 發

展 覽 公 司 於 每 年 1 0 月 舉 辦 的 “ 香 港 國 際 玩 具 及 禮

品 展 暨 亞 洲 贈 品 及 家 居 用 品 展 ” ， 但 因 在 申 請 程

序 中 有 誤 ， 遲 了 交 款 ， 申 請 最 後 被 取 消 ， 其 後 幾

年 的 申 請 亦 不 成 功 ， 他 對 此 感 到 不 滿 ； 亦 有 感 有

關 展 覽 的 參 展 商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 因 而 令 香 港 參 展

商 獲 批 准 參 展 的 申 請 數 目 並 不 多 ， 亦 無 優 先 考 慮

香 港 參 展 商 的 申 請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有 否 監 管 私 營 展 覽 公 司 舉 辦 展 覽 的 質 素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 二 )  是 否 知 悉 建 發 展 覽 公 司 審 批 有 關 參 展 申 請

的 準 則 ； 若 是 ， 詳 情 為 何 ；  
 
( 三 )  是 否 知 悉 建 發 展 覽 公 司 在 審 批 參 展 申 請

時 ， 有 否 對 每 個 申 請 參 展 國 家 的 參 展 數 目

採 取 公 平 的 比 例 分 配 ； 若 有 ， 詳 情 如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 四 )  是 否 知 悉 建 發 展 覽 公 司 會 否 考 慮 讓 香 港 參

展 商 有 更 多 參 展 機 會 或 優 先 處 理 本 地 的 參

展 申 請 ， 優 先 考 慮 香 港 參 展 商 的 需 要 ， 致

力 協 助 它 們 推 廣 其 產 品；若 是，詳 情 如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Incidents relating to surgery 
 
 

# (15) 李 國 英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上 月 ， 明 愛 醫 院 的 醫 生 為 1 3 名 市 民 進 行 眼 部 手 術

時 所 採 用 的 手 術 刀 其 後 被 發 現 未 徹 底 消 毒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 一 )  醫 院 管 理 局 ( “ 醫 管 局 ” ) 就 上 述 事 故 所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結 果 ， 以 及 有 何 改 善 措 施 ；  
 
( 二 )  醫 管 局 有 否 評 估 負 責 進 行 消 毒 的 人 手 是 否

不 足 ， 以 及 這 是 否 引 致 上 述 事 故 的 原 因 之

一 ； 若 有 評 估 而 結 果 屬 實 ， 醫 管 局 有 何 解

決 方 法 ；  
 
( 三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在 公 立 醫 院 發 生 並 涉 及 手

術 儀 器 或 用 具 的 醫 療 事 故 數 目 及 引 致 這 些

事 故 的 原 因 ； 及  
 
( 四 )  醫 管 局 有 否 檢 討 整 個 手 術 用 具 消 毒 程 序 是

否 存 有 漏 洞 ； 若 有 ， 檢 討 的 結 果 ？  
 
 



初 稿 
 

Charges for bank services 
 
 

# (16) 陳 偉 業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本 人 近 日 接 獲 不 少 市 民 投 訴 ， 指 近 年 銀 行 不 斷 上

調 各 項 服 務 的 收 費 ， 更 有 銀 行 1 年 內 上 調 支 票 收

費 3 次 ， 而 金 融 管 理 局 則 公 開 表 示 監 管 銀 行 收 費

是 銀 行 公 會 的 責 任 ， 使 公 眾 擔 心 現 時 無 有 效 機 制

監 管 銀 行 調 整 收 費 的 行 為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在 過 去 3 年 ， 每 年 接 獲 有 關 銀 行 上 調 收 費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為 何 ， 並 以 表 列 出 各 銀 行

所 涉 及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  
 
( 二 )  當 局 有 否 政 策 監 管 銀 行 收 費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 三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加 強 對 銀 行 的 監 管 ， 確 保 銀

行 不 會 向 客 戶 收 取 不 合 理 費 用 ， 以 保 障 低

存 款 客 戶 的 權 益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Handling of abandoned new-born babies 
 
 

# (17) 李 國 麟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5 年 ， 於 本 港 產 子 的 內 地 孕 婦 為 何 ；  
 
( 二 )  過 去 5 年，被 內 地 孕 婦 遺 棄 的 嬰 孩 的 數 目，

及 被 遺 棄 的 嬰 孩 性 別 和 健 康 狀 況 如 何 ；  
 
( 三 )  當 局 如 何 處 置 被 遺 棄 的 嬰 孩 ； 及  
 
( 四 )  過 去 5 年 ， 持 旅 遊 證 件 或 雙 程 證 來 港 的 內

地 人 士 ， 進 入 本 港 公 立 醫 院 接 受 治 療 ， 在

康 復 後 ， 但 因 各 種 問 題 而 滯 留 在 醫 院 的 人

數 及 滯 留 的 日 數 ？  
 
 
 



初 稿 
 

Psychiatric services in public hospitals 
 
 

# (18) 郭 家 麒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醫 管 局 資 料 顯 示 ， 本 港 公 立 醫 院 精 神 科 服 務 求 診

人 數 近 年 不 斷 上 升 ； 有 精 神 科 醫 生 向 本 人 反 映 ，

精 神 科 服 務 出 現 嚴 重 資 源 不 足 的 情 況 ， 有 新 症 病

人 輪 候 時 間 長 達 一 年 ， 每 次 診 症 時 間 只 有 數 分

鐘，而 每 名 病 人 每 日 的 藥 物 成 本 更 只 有 港 幣 2 元 ，

兒 童 精 神 科 服 務 亦 資 源 緊 絀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政 府 對 設 有 精 神 科 服 務 的 每 所

醫 院 投 放 的 資 源 和 撥 款 額 ， 請 就 各 支 出 項

目 詳 列 撥 款 額 ， 包 括 醫 護 人 員 及 其 他 職 員

的 薪 金 開 支 、 藥 物 及 醫 療 設 施 等 ；  
 
( 二 )  醫 管 局 對 每 所 醫 院 提 供 的 精 神 科 藥 物 有 何

成 本 限 制 ； 請 列 舉 精 神 科 內 各 專 科 醫 護 人

手 與 人 口 需 求 的 比 例 若 何 ， 包 括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精 神 科 、 老 人 精 神 科 、 社 區 精 神 科 及

法 醫 精 神 科 ； 及  
 
( 三 )  衞 生 褔 利 及 食 物 局 於 本 年 成 立 的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會 否 就 公 立 醫 院 精 神 科 的 醫

護 人 手 作 檢 討 ； 現 時 小 組 的 工 作 情 況 如

何 ； 請 詳 列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 工 作 目 標 、 進

度 及 時 間 表 ？  
 
 
 



初 稿 
 

Christmas decorations commissioned 
by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 (19) 單 仲 偕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 旅 發 局 ” ) 於 上 月 2 4 日 至 下 月

1 日 舉 辦 “ 香 港 繽 紛 冬 日 節 ”，項 目 包 括 在 中 區 皇

后 像 廣 場 布 置 一 個 “ 聖 誕 歡 樂 小 鎮 ”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 一 )  “ 香 港 繽 紛 冬 日 節 ” 的 預 算 開 支 是 多 少 ，

請 按 項 目 提 供 分 項 數 字 ， 特 別 是 “ 聖 誕 歡

樂 小 鎮 ” 的 預 算 開 支 ， 以 及 旅 發 局 如 何 定

出 這 金 額 ；  
 
( 二 )  旅 發 局 有 否 就 “ 香 港 繽 紛 冬 日 節 ” 網 頁 上

推 介 的 商 品 、 食 肆 、 商 店 和 商 場 收 取 廣 告

費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旅 發 局 以 何

準 則 選 擇 推 介 哪 些 商 品 和 店 鋪 ； 及  
 
( 三 )  旅 發 局 有 否 透 過 招 標 程 序 甄 選 負 責 布 置

“ 聖 誕 歡 樂 小 鎮 ” 的 承 辦 商 ； 若 有 ， 招 標

的 程 序 為 何 、 承 辦 商 須 負 責 甚 麼 具 體 工

作 ， 以 及 旅 發 局 接 獲 多 少 份 投 標 書 ； 若 沒

有 進 行 招 標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Financial security in old age 
 
 

# (20) 馮 檢 基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中 央 政 策 組 正 進 行 有 關 老 年 經 濟 保 障 的 研 究 ， 包

括 香 港 退 休 保 障 的 三 根 支 柱 的 可 持 續 性 研 究 ， 以

及 現 在 及 未 來 長 者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退 休 規 劃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現 時 的 工 作 進 度 ，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 完 成 研

究 日 期 及 負 責 跟 進 研 究 結 果 的 政 府 部 門 ；  
 
( 二 )  會 否 考 慮 向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更 多 經 濟 援

助 ， 包 括 放 寬 長 者 申 請 綜 援 的 資 產 限 額 、

提 高 長 者 的 綜 援 金 額 、 放 寬 離 港 不 得 超 過

2 4 0 天 的 規 定 及 推 廣 “ 綜 援 長 者 廣 東 及 福

建 省 養 老 計 劃 ” 至 其 他 地 方 ；  
 
( 三 )  會 否 考 慮 為 長 者 提 供 退 休 保 障 ， 包 括 推 行

全 民 性 的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使 現 時 不 受 強 積

金 保 障 的 低 收 入 勞 工 及 家 庭 主 婦 晚 年 得 到

生 活 保 障 ； 及  
 
( 四 )  會 否 考 慮 提 高 長 者 的 收 入 保 障 ， 包 括 容 許

長 者 業 主 將 其 物 業 交 給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為 託

管 以 申 請 公 屋 ， 並 以 物 業 之 租 金 收 入 應 付

日 常 開 支 ， 以 及 研 究 推 行 “ 逆 按 揭 ” ， 讓

長 者 業 主 以 其 物 業 作 抵 押 以 增 加 收 入 ？  
 
 
 
 
 
 


